宗教學研究所選課規定
(自九十一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實施)

一、一般研究生可以每學期修習7-12學分。

二、在職生每學期最多可以修習9學分,最少一門課。

三、每學期累計修習學分數距畢業學分數(不含論文6學分)若在七學分以下,最少需修習一門課程。

四、依照宗教學研究所91學年度第1學期第三次所務會議決議通過(91年11月20日)。 

